	國立臺東大學    年度第    學期

學生 「擬至少選修1科目」 申請書

	學生
	姓 名
	學 號
	學系/年（班）級
	行 動 電 話

	
	
	
	
	

	申

請

規

定

及

限

制
	一、學生符合學則第46條規定：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，已修足所屬學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，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，擬於本學期加退選結束之前，提出申請「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」，不受第15條規定限制，以利辦理網路加退選課程。

二、茲檢附相關資料如下：

1.學生歷年成績單。

2.學生歷年修讀課程學分數簡表。

3.本學期選課已超修學分者，應列印選課結果明細表及刪除欲退選課程(含簽名)。

※備註：

本校學則第15條第一項：

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，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，不得多於廿八學分。第二、三學年，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，不得多於廿五學分。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，不得多於廿五學分。

※其他相關限制：（請詳閱下列規定）

1. 依本校學業績優學生獎勵要點辦法第2點第1項規定：修課不符學則第15條最低學分規定之學生不得參予學期學業成績前三名評比。
2. 依學則第38條第2項規定：申請適用本學則第四十六條規定修課低於九學分以下者，不得辦理終止。


	學生所屬學系
	教務處 註冊組
	教務處 課務組

	經審查學生畢業應修各領域必、選學分數已修畢屬實。

系主任核章：
	本欄為師培學系同學，已放棄學程者送註冊組簽章。其他學系免簽章
	
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※ 本表正本由學生留存，影本送交所屬學系、教務處課務組各存一份 ※
